
臺北市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及費用補助作業流程 

 

符合者受理其申請 

不符合者 

不予受理 

評估機構指派評估人員依內政部訂定之 

「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進行評估 

建築物所有權人取得逾半數以上     

區分所有權人之同意出具委任書或 

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通過 

A3 書表 

B1 書表 

評估機構就初步評估結果，指派 

查核人員進行查核確認 
B2 書表 

確認符合 

不符合者 

退請補正 

申請人檢具申請書及相關文件 

向評估機構申請初步評估 

評估機構檢視申請資格及文件齊全 

A1 書表 

乙級【尚有疑慮】 甲級【尚無疑慮】 

屋齡 30 年以上 

具昇降設備者 

另向評估

機構申請

耐震能力

詳細評估 

申請人檢具初步評估

報告書及相關 

證明文件向建 

管處（使用科） 

申請補助評估 

費用，符合規定 

者即核撥補助款項。 

A5 書表 

屋齡 30 年以上

無昇降設備者 

註：兩種初步評估結果，後續若取得全體土

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即可擬具

重建計畫申請重建。 

A4 書表 

未達乙級【瀕危】 

申請人會同評估機構 

向審查機構申請審查 
A2 書表 

審查機構指派二名 

以上審查人員審查 
C1 書表 

審查機構出具審查 

通過之證明文件 

申請人檢具初步評估報告書 

及相關證明文件向建管處 

（使用科）申請補助評估 

費用及審查機構審查費，符 

合規定者即核撥補助款項。 

A6 書表 

註 

A4 書表 

註 


